文昌湖区人社局2023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
	序号
	抽查事项
	抽查内容
	发起部门
	配合
部门
	检查主体
	检查时间
	抽查比例

	1
	劳动保护情况的检查
	对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安排夜班劳动；女职工产假不满法定天数；安排哺乳未满一周岁婴儿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
2.单位或个人是否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职业中介机构是否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是否为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介绍就业；
3.用人单位是否在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使用童工；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用童工情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用童工经劳动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后逾期不将童工送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情形；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是否使用童工；
4.用人单位是否存在高温条件下违反规定安排劳动者作业的情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高温条件下不按规定支付高温津贴的情形。
	人社部门
	无
	文昌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6月-11月
	5%，其中：
B类2%，C类3% 

	2
	劳动合同订立情况的检查
	1.用人单位是否与依法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2.用人单位是否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
3.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约定试用期；
4.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是否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5.用人单位是否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
	人社部门
	无
	文昌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6月-11月
	5%，其中：
B类2%，C类3% 

	3
	对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的检查
	1.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2.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3.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4.用人单位是否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或者赔偿金。
	人社部门
	住建
部门
	[bookmark: _GoBack]文昌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6月-11月
	5%，其中：
B类2%，C类3% 




